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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
关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证书发放

及备案的通知
永民发〔2022〕35 号

各镇（街道）民政和社会事务办：

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

（以下简称“特别法人证书”）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从

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凭证。

为进一步做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证书发放及备案工

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特别法人证书的申领

按照市民政局的安排部署，全区 263 个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已

于 2021 年 6 月进行了特别法人证书的统一换发，今后，新成立

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，按照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提交盖有鲜章的申

请书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备案登记表和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（镇街

审验身份证原件），经镇街党委（党工委）审核盖章后报区民政

局申领。

二、特别法人证书的换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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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法人证书所载信息变更，由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提交盖有

鲜章的申请书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备案登记表和法人身份证复印

件（镇街审验身份证原件）、原特别法人证书原件，经镇街党委

（党工委）审核盖章后报区民政局换发新证。如遗失或损毁特别

法人证书的，应当立即向区民政局报告，并依照特别法人证书换

发的规定申请补发。

三、特别法人证书的保存

特别法人证书经加盖区民政局公章后，方为有效。基层群众

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应当将特别法人证书装框后悬挂于办公住

所的醒目位置。

四、其他相关要求

1.特别法人证书不得涂改、转让、出租、出借，除区民政局

以外，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扣留、收缴。

2.本证书由民政部监制，市民政局印制，其他任何单位、个

人不得私自印制。

附件：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备案登记表

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

2022 年 6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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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备案登记表

名称

地址

类型
□村委会

□居委会
户数

村民小组数

(居民小组数）

自然村数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

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状态

□保留

□注销

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发放

时间

法定代表人
兼任党组织

书记

□是
□否

有效期限

（始）

有效期限

（至）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

成员姓名
身份证号码 职务 民族

中共党员

（是/否）
学历 手机号码

说明：

1.名称须填写全称，如：重庆市永川区**镇（街道）**村民委员会（居民委员会）

2.地址指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处所

3.法定代表人即指村（居）民委员会主任

4.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成员填写包括主任、副主任、委员所有成员的信息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盖章: 镇（街道）盖章:

填报日期: 审核日期:


